
「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現
況
檢
討
及
發
展
取
向
」
座
談
會
實
錄

宋
兢
瑜
整
理

會
議
時
間
••• 

之
十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九

日
下
午
一
時
三
十
分
五

四
時
三
十
分

會
議
地
點
•• 

臺
北
市
徐
州
路
二
十
一

號
臺
大
法
學
院
綜
合
大

樓
三
樓
三
一
九
研
討
室

主
辦
單
位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
完
訓
練
中
心

討
論
題
綱

•• 

一
、
婦
女
福
利
意
旨
。

二
、
婦
女
福
利
法
規
分
合
、
機
構
層

次
、
措
施
主
從
的
考
量
。

三
、
各
國
婦
女
福
利
發
展
取
向
及
因

境
克
服
。

出
席
人
員

•• 

(
依
娃
氏
筆.. 
書
一
為
序
)

T
碧
雲•• 

臺
大
社
會
象
教
授

王
海
南•• 

政
治
作
戰
學
校
法
律
象
副
教
授

王
培
勳•• 
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象
教
授

呂
寶
靜
﹒
﹒
南
技
成
情
扣
向
社
接
院
組
長

李
萍

•• 

基
督
教
女
青
年
會

格
麗
君

•• 

壺
，
北
布
政
府
社
會
為
專
門
委
員

孫
麗
珠
•• 

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督
導

陳
惠
馨
•• 

面
佑
你
雷
拉
斯
笠
法
學
博
士

陳
秀
望
于•• 

中
間
文
化
太
學
法
律
采
講
師

馮
報

•• 
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采
副
教
授

張
秀
卿•• 

中
拳
氏
聞
社
區
搶
展
研
完
訓
練
中

心
用
在
組
主
任

張
志
銘
•• 
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教
授

葛
克
昌
•• 

臺
灣
大
學
法
律
象
講
師

楊
碧
雲
﹒
﹒
留
日
學
人

楊
瑩

•• 
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采
副
教
授

劉
文
超
•• 

中
研
院
三
民
主
義
研
究
所
副
研
究
員

蔡
漢
賢
﹒
﹒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司
長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屁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執
行
長

羅
業
勤•• 

中
囡
文
化
大
學
勞
工
研
完
所
副
教
授

蘇
永
欽•• 

政
治
大
學
法
律
采
副
教
授

蘇
信
如•• 

去
人
白
費
安
養
中
心
組
長

顧
忠
華•• 
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象
副
教
授

主
席
蔡
司
長
漢
賢
致
詞
﹒
.

L

謝
謝
各
位
在
百
忙
中
撥
冗
出
席
本
項
由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舉
辦
的
座
談
會
，
期
能
聆
聽
在

座
專
家
學
者
對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之
高
見
，
以
做
為
婦
女
一
福

利
研
究
取
向
的
參
考
架
構
。

且
對
於
「
婦
女
福
利
法
」
，
無
論
有
沒
有
或
要
不
要

制
定
，
欲
將
婦
女
福
利
之
保
障
透
過
法
律
來
制
定
，
乃
國

家
不
變
的
原
則
。
而
個
人
對

「婦
女
福
利
法
」
'
擬
作
下

列
三
點
說
明

•• 

一
、
應
考
慮
「
婦
女
福
利
法
」
的
分
合
問
題
，
需
否

單
獨
立
法
或
合
併
於
其
他
相
關
法
令
中
，
其
優
劣
互
見
，

唯
取
向
是
個
問
題
。

二
、
應
考
慮
「
過
與
不
及
」
的
問
題
，
婦
女
福
利
是

講
求
保
障
的
，
抑
或
是
講
求
平
等
的
;
而
那
些
是
該
保
障

的
，
那
些
叉
是
該
諮
求
平
等
。
.

三
、
應
考
慮
婦
女
福
利
的
新
方
向
、
新
境
界
為
何
?

什
麼
是
最
需
要
的
?
以
上
種
種
都
是
促
進
婦
女
福
利
應
當

考
慮
的
問
題
，
為
此
，
特
邀
請
各
位
與
會
，
誠
盼
提
供
寶

貴
意
見
，
以
為
政
府
施
政
之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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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李
教
授
萍
發
言
﹒
.

內
政
部
委
記
本
人
與
其
他
三
位
教
授
對
英
、
美
、
德

、
日
四
國
婦
女
福
利
相
關
法
姐
、
措
施
作
分
析
研
究
，
這

段
期
間
常
獲
許
多
專
家
學
者
的
指
導
，
在
此
謹
申
謝
意
。

而
本
日
座
談
會
的
討
論
內
容
也
將
提
供
研
究
計
畫
作
套
考

，
本
人
謹
代
表
研
究
小
組
感
謝
各
位
在
百
忙
之
中
出
席
會

議
。@

劉
副
研
究
員
文
超
發
言
﹒
.

我
想
先
提
出
一
個
觀
念
上
的
問
題
，
即
憲
法
第
七
條

所
提
男
女
平
等
及
第
三
一
百
條
所
提
婦
女
參
政
權
名
額
保

障
的
問
題
。

在
現
代
社
會
潮
流
里
，
我
們
是
否
還
有
必
要
提
到
婦

女
保
障
的
問
題
?
以
平
等
權
的
觀
念
來
諮
'
基
本
上
所
謂

的
平
等
是
指
相
對
的
平
等
，
而
非
絕
對
的
平
等
，
所
以
，

在
某
些
方
面
來
講
，
對
於
婦
女
因
為
生
理
功
能
和
其
他
工

作
分
配
上
的
問
題
而
有
所
謂
的
差
別
待
遇
，
是
可
以
被
接

受
的
，
而
且
也
並
不
違
反
男
女
平
等
的
原
則
，
正
如
各
位

徒
德
、
日
、
英
、
美
各
國
資
料
中
所
見
之
婦
女
產
假
、
育

嬰
假
等
等
。

個
人
認
為
，
婦
女
福
利
法
草
案
和
一
般
工
作
權
中
平

等
權
的
保
障
，
、
必
讀
單
純
地
把
對
婦
女
加
以
保
障
的
這
個

觀
念
取
消
。

@
馮
教
授
燕
發
言
﹒
.

在
開
場
時
，
主
持
人
與
司
長
已
經
先
說
明
我
們
今
天

要
為
婦
女
福
利
立
法
及
立
什
麼
法
，
我
想
就
從
婦
女
問
題

來
進
入
討
論
。

婦
女
問
題
，
由
各
國
的
資
料
以
及
我
們
本
身
的
生
活

體
驗
來
看
，
可
以
分
成
五
類
:

一
、
婦
女
對
自
己
身
體
的
自
主
權
及
被
尊
重
權
。

二
、
工
作
的
平
等
機
會
。

三
、
育
兒
的
需
要
。

四
、
重
返
工
作
的
障
礙
。

五
、
生
活
的
保
障
。

我
們
可
以
用
一
個
標
準
來
將
這
五
類
問
題
予
以
簡
化

並
加
以
區
隔
，
師
婚
姻
(
或
家
庭
)
，
以
婚
姻
將
婦
女
人

口
分
成
已
婚
與
未
婚
二
類
後
可
以
發
現
，
上
述
五
類
問
題

，
除
了
第
一
二
一
類
之
外
，
其
餘
三
類
皆
與
家
庭
有
關
。

而
與
所
有
不
論
已
婚
與
否
的
婦
女
都
有
關
的
，
便
是
公
平

僱
用
法
，
公
平
僱
用
法
所
牽
涉
到
的
是
兩
性
歧
臨
的
意
識

形
態
以
及
商
界
的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。
因
此
，
在
這
方
面
我

們
應
該
呼
籲
立
法
保
障
婦
女
工
作
機
會
的
平
等
，
而
個
人

贊
成
在
婦
女
福
利
法
中
有
關
公
平
僱
用
權
一
項
應
經
由
立

法
來
保
障
，
或
得
到
婦
女
應
有
的
公
平
機
會
。

至
於
其
他
與
家
庭
有
關
的
問
題
，
回
到
我
們
討
論
的

題
綱
|
|
婦
女
福
利
法
規
的
分
合
，
個
人
贊
成
分
立
，
除

了
公
平
僱
用
法
以
外
，
其
他
與
家
庭
有
關
的
問
題
都
應
該

歸
屬
於
家
庭
一
福
利
法
或
家
庭
政
策
。
我
國
目
前
所
缺
乏
的

，
正
是
一
套
以
兒
童
福
祉
為
童
，
協
助
家
庭
提
供
兒
童
一

個
健
康
、
正
常
、
公
平
、
良
好
的
發
展
機
會
的
家
庭
政
策

。
所
以
，
今
天
我
們
除
了
為
公
平
僱
用
法
催
生
外
，
還
要

呼
籲
制
定
一
套
包
括
立
法
、
福
利
服
務
等
層
面
，
能
對
婦

女
的
育
兒
需
要
、
重
返
工
作
的
再
訓
練
及
孤
兒
寡
母
生
活

等
加
以
保
障
的
家
庭
政
策
。

今
天
我
們
在
此
討
論
的
婦
女
福
利
並
非
福
利
的
一
種

，
而
是
社
會
對
家
庭
應
該
分
擔
的
責
任
，
換
言
之
，
今
天
婦

女
要
求
的
福
利
是
家
庭
的
需
要
。
最
後
我
做
個
簡
單
的
結

論•. 

公
平
僱
用
法
是
亟
待
催
生
的
，
我
們
今
天
朝
家
庭
政

策
的
方
向
進
行
，
是
較
合
理
，
公
平
而
且
是
阻
力
較
少
的
。

@
呂
組
長
寶
靜
發
一
一
一
一
間

•• 

個
人
與
馮
教
授
的
論
點
有
相
同
之
處
，
對
於
今
天
的

主
題
，
個
人
有
下
列
錢
點
看
法.. 

一
、
在
制
定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時
，
應
考
慮
的
向
度
之

一
，
即
應
走
綜
合
性
的
(
巴
巴
〈
叩
門
話
-
)
，
也
就
是
不
限

特
定
對
象
都
提
供
服
務
，
或
是
應
走
選
擇
性
的
(
∞
巳

2
1

已
〈
冊
)
，
師
選
定
特
殊
對
象
、
特
殊
屬
性
的
人
提
供
服
務

。
個
人
認
為
，
在
控
討
婦
女
一
順
利
時
，
應
走
綜
合
性
的
，

而
對
於
有
特
殊
屬
性
或
需
要
的
，
則
用
現
行
福
利
法
規
補

其
不
足
。
所
謂
的
婦
女
福
利
法
應
以
一
般
婦
女
為
主
要
對

象
，
而
婦
女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則
應
從
婦
女
在
社
會
上
的
地

位
與
其
扮
演
的
角
色
來
考
量
。

二
、
男
女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從
很
多
就
業
市
場
上
的
現

象
可
以
看
出
男
女
是
不
平
等
的
，
例
如
，
男
性
的
薪
資
多

於
女
性
的
薪
資
;
職
種
上
，
女
性
侷
限
於
某
些
職
位
低
又

不
能
升
遷
的
職
位
，
甚
至
還
有
婦
女
因
結
婚
、
生
育
而
中

斷
就
業
的
情
況
。
因
此
，
在
工
作
方
面
，
婦
女
需
要
保
障

工
作
機
會
均
等
、
就
業
機
會
均
等
等
法
集
的
制
定
。

三
、
政
府
躍
分
擔
婦
女
養
育
子
女
責
任
:
如
果
承
認

-167 一月六年八十之國氏幕中



大
家
有
共
同
的
責
任
來
養
育
國
家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，
那
麼

，
政
府
應
以
規
定
見
童
年
金
、
育
嬰
假
等
家
庭
政
策
為
走

向
，
來
分
擔
婦
女
養
育
子
女
的
責
任
。

四
、
婦
女
福
利
需
要
其
他
福
利
措
施
來
配
合
:
如
果

我
們
認
為
婦
女
是
社
會
中
對
於
弱
勢
家
屬
如
見
堂
、
老
人

、
聽
障
者
的
單
一
照
顧
者
，
那
麼
婦
女
永
遠
無
挂
在
工
作

上
得
到
保
障
。
婦
女
如
果
有
權
利
選
擇
扮
演
職
業
婦
女
這

個
角
色
，
那
麼
政
府
就
應
有
很
好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來
支

持
。

五
、
稅
收
制
度
是
否
有
鼓
勵
婦
女
就
業
的
誘
因
，
以

世
界
各
國
為
例
，
通
常
並
無
此
一
措
施
，
因
此
，
此
一
問

題
需
否
列
入
考
慮
。

@
張
教
授
志
銘
設
-
E
E
-
-

在
討
論
婦
女
福
利
時
有
全
面
性
與
選
擇
性
兩
種
取
向

，
如
採
選
擇
性
觀
點
，
則
有
分
工
過
細
的
弊
病
;
如
採
全

面
性
觀
點
，
固
然
可
以
談
到
婦
女
福
利
，
但
卻
出
現
一
個

蜓
點.. 

是
否
該
將
婦
女
福
利
定
義
為
「
眼
婦
女
有
關
之
問

題
的
福
利
措
施
」
而
不
是
所
謂
的
婦
女
福
利
，
換
言
之
，

是
指
整
個
福
利
措
施
中
與
婦
女
有
關
而
不
只
針
對
婦
女
特

性
所
需
的
婦
女
福
利
。

個
人
對
福
利
的
定
義
有
以
下
粗
淺
的
看
法

.• 

所
謂
福

利
，
是
透
過
政
策
，
最
後
落
實
在
立
法
上
的
福
利
法
規
，
廣
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則
牽
涉
到
法
律
、
制
度
、
政
策
及
歷
史
型

態
。
廣
義
而
昔
日
，
如
誨
國
民
法
中
男
女
平
等
的
條
文
、
母

親
保
護
法
、
工
作
職
位
上
的
平
等
、
聯
邦
教
育
基
金
，
甚

至
刑
事
訴
訟
法
便
被
強
暴
婦
女
的
地
位
受
到
尊
重
與
保
護

等
都
可
變
成
所
謂
的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亦
即
廣
義
的
與
婦
女

有
關
的
一
帽
利
措
施
。
與
此
並
行
不
悴
的
是
狹
義
的
社
會
福

利
，
以
及
在
此
範
圍
之
內
所
定
義
的
故
義
的
婦
女
一
順
利
。

所
謂
狹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帥
國
家
經
由
社
會
福
利
機

構
所
能
直
接
提
供
的
特
定
社
會
給
付
，
由
此
定
義
出
來
的

婦
女
福
利
法
則
應
與
一
蝕
的
福
利
法
分
聞
，
將
屬
於
特
定

生
活
領
域
的
問
題
在
該
領
域
中
解
決
，
如
男
女
工
作
平
等

，
便
可
在
勞
動
法
中
解
決
。

在
討
論
婦
女
福
利
時
，
我
們
必
頡
先
區
分
是
採
取
全

面
性
或
選
擇
性
的
取
向
，
才
能
知
道
將
來
要
如
何
來
立
法
。

@
楊
教
授
瑩
發
言•• 

在
本
人
與
李
萍
、
陳
惠
馨
、
陳
秀
婆
四
人
合
作
的
研

究
計
畫
中
，
個
人
是
負
責
收
集
整
理
英
國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
，
特
以
英
國
為
例
作
簡
介
。

英
國
的
許
多
婦
女
福
利
是
與
男
性
共
享
的
，
唯
有
婦

女
能
專
事
的
便
是
懷
孕
與
生
產
。
其
生
產
的
福
利
包
括
兩

個
原
則.• 

一
是
全
面
性
，
帥
不
論
結
婚
與
否
以
及
工
作
年

資
多
久
皆
可
享
受
權
利
。
一
是
選
擇
性
，
有
條
件
限
制
，

即
必
讀
為
同
一
雇
主
全
時
工
作
二
年
以
上
或
乘
差
工
作
五

年
以
上
，
才
可
要
求
有
留
職
停
薪
的
權
利
。
英
國
目
前
較

傾
向
於
嚴
格
的
、
選
擇
性
的
福
利
，
但
是
也
同
時
以
提
高

給
付
金
額
做
為
誘
因
。

有
關
生
產
給
付
，
除
了
現
定
工
作
年
資
以
外
，
還
包

括
有
權
申
請
產
前
十
一
迪
、
產
後
二
十
九
週
合
計
四
十
迪

的
產
假
，
但
是
，
這
種
權
利
的
賦
予
必
賓
在
達
成
下
列
條

件
後
成
立
，
即
孕
婦
必
鑽
在
懷
孕
二
十
六
至
二
十
八
週
通

知
雇
主
，
並
且
在
產
值
將
屆
滿
前
通
知
雇
主
即
將
快
復
工

作
，
才
得
以
留
職
停
薪
。
由
此
可
看
出
英
國
的
福
利
給
付

是
有
相
對
條
件
的
。

最
後
要
提
的
是
，
如
果
今
天
要
訂
婦
女
可
專
享
的
婦

女
福
利
法
，
以
目
前
的
趨
勢
而
言
，
只
有
懷
孕
以
及
生
產

兩
方
面
比
較
恰
當
。

@
羅
教
授
摸
動
發
言
﹒
.

能
勞
動
法
律
來
談
婦
女
相
闊
的
保
障
，
川
口
公
平
僱
用

法
為
例
，
所
謂
公
平
僱
用
法
，
是
指
凡
男
女
工
作
性
質
相

同
應
付
相
同
工
資
，
此
一
定
義
雄
頗
具
彈
性
，
但
也
含
糊

不
清
。我

們
從
很
多
現
象
可
以
看
出
男
女
的
不
平
等
.• 

一
、
錄
用.. 

通
常
會
限
男
性
、
限
年
齡
，
雖
已
習
以

為
常
，
其
實
隱
含
著
男
女
不
平
等
。

二
、
裁
員.. 

婦
女
為
優
先
考
慮
的
對
象
。

=
一
、
同
工
間
酬.. 

雖
然
規
定
資
歷
相
等
應
得
同
等
待

遇
，
但
仍
有
可
能
因
性
別
而
有
差
別
。

凹•• 

晉
升
:
某
一
階
層
的
職
位
，
或
某
種
職
類
很
少

有
女
性
。

五
、
性
騷
擾•. 

在
工
作
場
所
常
發
生
此
一
情
形
。

上
述
各
項
都
是
應
呼
籲
以
立
法
來
保
障
的
。

關
於
婦
女
專
厲
的
保
護
法
，
個
人
則
認
為
，
應
將
之

納
減
到
懷
孕
始
至
生
育
完
休
養
的
這
段
期
間
，
而
將
育
兒

、
照
顧
高
堂
的
責
任
由
兩
性
一
起
負
擔
，
亦
師
當
我
們
將

福
利
由
兩
性
一
起
分
享
時
，
婦
女
才
得
以
真
正
的
自
由
，

而
福
利
的
分
享
，
也
就
包
括
先
生
也
可
以
請
假
來
照
顧
小

孩
，
照
顧
長
輩
。

@
葛
教
授
克
自
自
發
言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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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所
有
福
利
立
法
中
最
重
要
的
原
則
是
行
政
原
則

，
換
言
之
，
不
是
注
重
應
立
何
種
法
，
而
該
注
重
立
法
後

的
正
反
作
用
。

二
、
福
利
怯
的
走
向
不
應
是
針
對
婦
女
最
迫
切
需
要

的
，
而
是
講
究
現
階
段
政
府
最
可
能
做
到
的
，
圓
寂
可
能
幫

助
婦
女
的
，
不
一
定
都
要
以
立
法
來
解
決
，
而
是
針
對
那

些
因
為
法
律
上
的
障
礙
，
非
立
法
做
不
到
的
才
需
要
立
法

。
而
立
法
時
也
必
讀
考
慮
的
一
點
是
，
立
法
必
讀
注
重
立

法
過
程
，
從
法
制
史
來
看
，
用
什
麼
立
法
解
決
什
麼
問
題

，
發
生
什
麼
負
作
用
，
來
做
為
套
考
。

三
、
行
政
原
則
上
所
能
做
到
的
，
就
是
從
最
少
抵
抗

的
方
面
做
突
破
，
例
如
婦
女
福
利
，
可
以
從
女
性
公
務
員

做
起
，
社
會
才
會
跟
進
。

四
、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與
家
庭
政
策
，
中
國
傳
統
觀
念

，
不
願
由
國
家
來
平
涉
家
庭
，
因
此
，
個
人
建
議
在
過
渡

時
期
，
先
訂
定
婦
女
家
庭
福
利
法
，
等
到
在
觀
念
上
為
大

眾
所
接
受
之
後
，
再
將
「
婦
女
」
二
字
去
除
，
是
比
較
可

行
的
辦
法
。

五
、
公
平
、
平
等
的
問
題•• 

對
於
憲
法
第
七
條
的
平

等
權
，
大
怯
官
會
議
一
一
一
一
號
解
釋
如
下

•• 

人
民
的
平
等

權
，
是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地
位
上
的
實
質
平
等
，
並
不
限

制
法
律
授
權
主
管
機
關
斟
酌
具
體
案
件
事
實
上
的
差
異
及

立
法
目
的
而
為
合
理
的
不
同
處
遇
，
所
以
，
平
等
主
要
是

在
於
合
理
與
否
，
以
及
差
異
是
否
合
理
。

個
人
以
為
，
社
會
比
法
律
進
步
，
總
是
先
發
生
事
實

才
有
立
法
解
決
，
重
要
的
是
，
司
法
機
關
如
何
發
展
出
一

套
在
具
體
的
案
件
中
能
維
護
婦
女
地
位
的
判
例
而
成
法
律

工
這
樣
的
法
律
才
具
有
生
命
力
，
否
則
，
隨
便
移
植
外
國 法

律
，
就
會
和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老
年
福
利
法
一
樣
弊
病
叢

生
。@

顧
教
授
忠
華
發
言
﹒
.

葛
教
授
所
提
的
「
社
會
比
法
律
進
步
」
'
意
指
社
會

變
遷
的
速
度
比
立
法
可
補
救
的
速
度
快
，
由
於
社
會
變
遷

在
先
，
法
律
通
常
較
落
後
，
所
以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政
策
應

該
更
有
彈
性
，
能
在
不
完
全
是
法
律
的
範
圍
內
來
解
決
社

會
變
運
所
造
成
的
問
題
。
同
時
，
社
會
政
策
也
應
做
靈
活

的
調
整
，
使
婦
女
能
多
分
配
到
一
些
社
會
資
源
，
達
成
婦

女
福
利
怯
的
基
本
訴
求
。

婦
女
遇
到
的
實
陳
問
題
，
如
果
政
府
各
單
位
無
法
解

決
，
即
使
制
定
婦
女
福
利
法
也
是
沒
有
用
的
，
因
此
牽
涉

到
兩
個
層
次
:
付
「
婦
女
」
的
角
色
可
否
適
用
於
單
獨
立

法
，
個
人
對
此
探
保
留
的
態
度
。
婦
女
扮
演
若
不
同
的
角

色
，
與
其
他
璟
境
以
不
同
的
角
色
互
動
，
而
不
是
可
以
獨

立
出
來
的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更
深
入
了
解
婦
女
在
四
十
年

來
，
社
會
變
遷
過
程
中
角
色
的
變
化
與
新
生
的
需
求
，
謀

求
滿
足
需
求
的
方
式
，
需
要
以
形
式
化
方
式
進
行
時
才
納

入
立
法
。
臼
多
元
性
的
問
題
，
如
色
情
、
暴
力
等
，
不
僅

是
婦
女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整
個
社
會
的
問
題
。
所
以
在
這
方

面
，
法
律
訂
得
越
周
全
越
好
，
但
是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應

先
從
動
用
社
會
資
諒
做
妥
善
的
安
蚱
，
而
不
應
全
然
由
立

法
來
解
決
。

@
孫
督
導
麗
球
發
言
﹒
.

一
、
感
謝
有
機
會
來
聆
聽
與
學
習
，
目
前
社
會
局
推

展
的
服
務
很
多
，
詳
如
所
附
資
料
。

二
、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，
少
年
福
利
法
已
頒
佈
，
但

社
會
局
負
責
執
行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卻
因
議
會
決
議
遇

缺
不
楠
，
而
顯
人
力
不
足
，
加
以
經
費
不
足
，
配
備
不
侈

，
所
以
結
合
民
間
社
團
之
服
務
網
絡
是
目
前
相
當
重
要
的

工
作
。一

一
一
、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有
下
列
工
作
已
推
展

.. 

科
「
婦
女
手
冊
」
之
出
版
，
已
資
源
網
月
刊
之
出
版
，

白
電
話
諮
詢
服
務
，
的
機
構
及
聯
誼
‘
明
工
作
研
討
會
等
。

四
、
將
來
吏
，
應
協
助
機
構
或
團
體
，
辦
理
工
作
人
員

的
培
育
、
經
費
補
助
、
地
點
提
供
，
及
人
力
支
持
等
。
而

目
前
各
機
構
團
體
之
無
力
感
及
各
方
面
之
不
足
，
總
覺
得

很
需
要
各
位
來
研
究
，
政
府
功
能
應
如
何
?
是
不
是
要
萬

能
，
還
是
應
對
民
間
團
體
予
以
獎
助
之
方
式
。
.

五
、
對
於
婦
女
福
利
是
否
適
合
單
獨
立
法
，
個
人
以

為
應
考
慮
:
的
婦
女
工
作
平
等
權
之
問
題
，
臼
目
前
不
平

等
法
律
之
修
正
，
俏
一
直
未
被
考
慮
過
的
福
利
，
如
二
度

(
再
)
就
業
或
部
份
時
間
就
業
之
準
備
及
社
會
各
界
之
接

納
、
教
育
制
度
之
配
合
、
證
照
制
度
之
支
援
，
這
應
是
整

體
社
會
之
配
合
，
到
底
是
立
法
亦
或
是
政
策
之
訂
定
，
尚

待
各
位
專
家
學
者
研
究
。

@
主
教
授
海
南
發
言•• 

個
人
對
婦
女
福
利
的
隱
憂
是
，
法
律
責
在
執
行
，
執

行
法
律
也
必
須
符
合
現
階
段
社
會
發
展
的
情
況
。
最
近
我

國
社
會
演
變
成
凡
事
跟
著
外
國
走
，
盲
目
移
植
外
國
的
制

度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先
針
對
社
會
最
需
要
的
及
婦
女
最
迫

切
需
要
的
方
面
先
著
手
。
此
外
，
法
律
的
制
度
也
略
有
過

邊
人
員
及
機
構
配
合
，
否
則
亦
是
枉
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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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給
專
員
一
麗
君
發
言
﹒
.

婦
女
福
利
宜
注
重
女
性
生
命
歷
程
中
與
男
性
不
同
的

需
求
來
加
以
特
別
保
護
，
個
人
認
為
應
由
下
列
六
方
面
著

手
:

一
、
喚
醒
女
性
自
覺
。

一
一
、
家
庭
教
育
宜
由
兩
性
平
等
的
觀
念
著
手
。

三
、
學
校
教
育
方
面
:
教
材
設
計
足
以
影
響
學
生
一

生
發
展
，
需
由
教
育
機
構
對
教
材
、
課
程
、
師
資
做
全
面

檢
討
。四

、
就
業
市
場
方
面
:
對
雇
主
的
再
教
育
，
或
透
過

職
業
工
會
的
管
道
來
設
法
消
除
女
性
所
受
到
在
職
訓
職
種

、
收
入
等
不
平
等
待
遇
。

五
、
育
兒
方
面

•• 

女
性
因
生
育
而
被
迫
退
出
就
業
市

場
，
政
府
應
提
供
托
見
設
施
或
鼓
勵
民
間
籌
辦
。

六
、
中
老
年
期
.• 

女
性
較
男
性
受
更
多
壓
力
，
對
於

照
顧
長
輩
、
扶
持
後
輩
等
事
情
，
是
否
也
可
以
由
男
性
來

分
擔
責
任
。

個
人
認
為
，
在
兩
位
平
等
上
，
無
法
由
法
令
來
做
規

範
或
對
女
性
有
所
幫
助
，
但
是
，
法
令
還
是
最
重
要
的
依

攘
，
對
於
急
需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則
需
由
社
會
資
源
來
做
急

救
性
的
工
作
，
但
是
長
遠
根
本
之
計
，
還
是
要
有
兩
性
平

等
的
法
令
。

@
蘇
組
長
信
如
發
言•• 

展
望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，
似
應
自
三
方
面
來
努
力
，
而

此
均
基
於
「
新
女
性
主
義
」
之
基
本
觀
點
先
做
「
人
」
，

再
問
如
何
做
「
男
人
」
或
「
女
人
」
0

一
、
認
知
面
:
不
只
是
向
男
性
爭
取
不
被
輕
-
咽
，
婦

女
本
身
先
需

「
莊
敬
自
強
」
，
不
甘
落
於
人
後
，
亦
不
自

認
為
需
得
到
特
別
的
優
待
。

一
一、
實
務
福
利
設
施
方
面
:
如
果
現
在
一
切
有
關
家

庭
之
服
務
措
施
均
完
備
了
，
則
不
需
再
問
「
誰
該
回
家
?

」
、

「誰
該
犧
牲
。
﹒
」
o

三
、
法
律
政
策
面

•• 

由
前
面
有
二
位
教
授
所
提
，
政

府
對
民
罩
之
一
幅
祉
可
著
力
處
只
在
二
方
面
，
一
為
法
律
，

二
為
金
錢
，
建
議
將
來
在
考
慮
列
為
有
關
「
婦
女
」
而
立

法
時
，
考
慮
仿
殘
障
福
利
法
，
有
強
制
設
置
責
任
之
規
定

。
在
饒
的
方
面
，
則
繼
續
強
化
內
政
部
之
獎
助
計
畫
，
鼓

勵
民
間
以
回
饋
社
會
之
心
，
興
辦
有
關
之
服
務
機
構
，
進

而
使
男
、
女
，
更
應
該
說
每
一
個
家
庭
的
需
要
得
到
滿
足

，
不
再
有
不
平
的
存
在
。

@
劉
副
研
究
員
文
超
發
言
﹒
.

目
前
婦
女
福
利
著
重
於
各
種
在
生
理
上
男
女
相
異
的

情
況
下
對
婦
女
所
做
立
法
上
的
保
障
，
基
本
上
這
樣
的
保

障
或
差
別
待
遇
並
不
違
反
男
女
平
等
的
原
則
。
除
此
之
外

，
如
果
要
再
特
別
訂
定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那
麼
就
違
反
7
時

代
潮
流
。
在
此
前
提
下
，
將
某
些
有
關
婦
女
的
福
利
確
定

立
法
化
，
厲
立
法
技
術
性
的
問
題
，
個
人
就
這
方
面
提
出

一
點
看
法
，
例
如
:
公
平
僱
用
法
或
男
女
平
等
工
作
法
草

案
，
可
以
併
入
民
法
第
四
八
二
條
僱
傭
關
係
之
內
，
或
併

入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條
文
修
正
。
又
如
優
生
保
健

法
，
可
以
從
墮
胎
罪
，
即
刑
法
二
八
八
條
至
二
九
二
條
做

大
幅
修
改
。

@
羅
教
授
業
動
設
}
一
一
一
間
﹒
.

就
剛
才
提
到
「
除
特
殊
生
理
、
育
嬰
之
外
，
其
他
福
利

措
施
最
好
適
用
於
無
性
的
立
法
措
施
」
一
觀
點
提
出
說
明
。

舉
例
而
言
，
在
就
業
市
場
中
，
已
婚
女
性
處
於
不
利

的
地
位
，
相
同
的
情
況
，
在
男
性
而
言
則
相
反
，
單
身
的

男
性
絕
對
不
及
已
婚
男
性
具
有
競
爭
力
，
主
要
在
於
，
考

量
已
婚
男
性
有
家
庭
負
擔
，
而
不
輕
易
離
職
。
因
此
，
婚

姻
、
家
庭
對
女
性
而
言
是
一
種
束
縛
，
對
男
性
而
言
是
一

種
有
利
的
資
產
。
如
果
今
天
立
法
規
定
不
得
對
已
婚
女
性

有
就
業
的
歧
諷
，
那
麼
也
應
規
定
不
准
對
單
身
男
性
有
就

業
的
歧
閥
，
由
此
例
看
來
，
應
該
要
適
用
無
性
別
，
才
能

在
基
礎
上
達
到
真
正
的
平
等
。

@
楊
碧
雲
發
言•• 

個
人
旅
日
多
年
，
特
以
日
本
為
例
說
明
之
，
日
本
現

行
的
婦
女
政
策
是
配
合
聯
合
國
來
推
行
，
如
聯
合
國
於
一

九
七
五
年
推
行
國
際
婦
女
年
、
一
九
七
六
年
至
一
九
八
五

年
推
行
國
際
婦
女
十
年
，
以
及
一
九
八
七
年
推
行
的
「
面

臨
西
曆
二
千
年
婦
女
地
位
向
上
的
將
來
戰
略
」
，
日
本
均

以
行
動
計
畫
加
以
配
合
，
強
詞
如
何
促
進
男
女
兩
性
平
等

的
共
同
社
會
，
並
以
此
為
依
接
來
從
事
各
項
措
施
。
在
婦

女
人
權
方
面
，
有
國
際
法
的
修
正
，
婦
女
工
作
方
面
，
有

男
女
雇
用
均
等
法
;
社
會
福
祉
上
，
育
兒
問
題
由
社
會
來

負
擔
;
在
照
顧
殘
障
家
屬
、
老
年
人
方
面
，
有
老
年
人
的

福
利
措
施
以
及
在
宅
服
務
;
而
在
年
金
方
面
，
也
由
以
往

只
有
丈
夫
可
以
領
取
的
現
定
修
正
為
太
太
也
可
以
自
己
的

名
義
領
取
年
金
。

日
本
所
推
行
的
婦
女
政
策
是
配
合
聯
合
國
的
行
動
，

尤
其
強
調
男
女
平
等
的
共
同
社
會
;
其
所
著
重
的
是
一
股

的
婦
女
政
策
，
這
是
和
華
灣
針
對
特
殊
對
象
的
婦
女
政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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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大
的
不
同
。

@
陳
教
授
秀
墨
發
言•• 

在
此
次
的
研
究
計
畫
中
，
個
人
是
負
責
收
集
日
本
方

面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，
針
對
日
本
的
現
況
做
簡
單
介
紹
:

一
、
婦
女
運
動
的
背
景
，
一
方
面
源
於
婦
女
在
社
會

中
的
地
位
低
落
，
另
一
方
面
則
是
受
婦
女
解
放
運
動
的
世

界
潮
流
所
影
響
，
所
以
，
在
日
本
國
內
極
力
提
倡
婦
女
解

放
運
動
。

二
、
男
女
兩
性
平
等
的
必
要
性
:
每
個
人
以
「
人
」

的
權
利
生
活
在
社
會
上
，
只
要
兩
性
達
到
平
等
，
就
不
需

要
特
別
強
調
婦
女
福
利
。

一
一
一
、
福
利
法
規
方
面
有

•• 

心V育
見
休
業
法.. 

婦
女
在
懷
孕
期
間
可
在
工
作
量
上

做
調
整
，
並
可
有
產
前
六
週
、
產
後
八
週
的
產
值
，
子
女

滿
一
過
歲
前
可
申
請
育
見
休
業
，
處
以
留
職
停
薪
，
並
且

將
休
業
期
間
的
二
分
之
一
算
入
年
資
。

臼
民
怯
的
國
籍
法
上
，
由
原
先
謀
取
的
文
系
主
義
改

採
父
母
雙
系
主
義
，
放
寬
了
子
女
國
籍
的
取
得
及
歸
化
的

條
件
。H

W勞
基
法
.. 

特
別
增
列
關
於
育
見
蝦
、
生
理
假
的
規

定
。

的
男
女
僱
用
均
等
怯
的
制
定
﹒
﹒
因
勞
基
法
無
法
保
障

婦
女
晉
升
、
雇
用
、
退
休
，
特
立
法
保
障
之
。

的W年
金
法
.. 

將
不
幸
婦
女
也
列
入
特
別
保
護
。

的
母
子
保
健
怯

•• 

對
於
嬰
兒
出
生
後
給
予
健
康
方
面

的
指
導
及
保
護
。

的
優
生
保
健
法.• 

基
於
優
生
學
保
障
母
子
的
健
康
。

的
相
技
問
題•• 

保
障
婦
女
人
格
穗
，
訂
定
賣
身
防
止

法
，
但
是
成
效
不
彰
。

日
本
婦
女
運
動
雖
然
比
我
們
興
盛
，
但
是
她
們
要
定

的
路
還
是
很
長
，
而
她
們
起
而
行
的
做
法
，
是
值
得
我
們

效
法
的
。

@
T
教
授
碧
雲
發
言•• 

一
、
婦
女
福
利
法
中
有
關
需
要
對
婦
女
加
以
保
障
的

各
項
，
在
其
餘
的
法
令
輝
章
大
多
提
及
，
因
此
績
考
量
是

否
該
設
立
此
法
，
如
欲
立
此
法
，
則
應
先
訂
定
婦
女
政
策

做
為
立
法
的
依
撞
。

二
、
中
國
的
婦
女
運
動
始
自
江
西
婦
女
指
導
處
，
而

後
有
重
慶
婦
女
運
動
委
員
會
、
臺
灣
婦
女
地
位
委
員
會
，

乃
至
今
日
的
婦
女
促
進
委
員
會
，
希
望
各
位
能
加
入
。

三
、
建
議.. 

婦
女
除
產
值
有
六
過
日
外
，
另
外
有
六

週
准
予
上
半
天
斑
。

@
陳
教
授
蔥
馨
發
言
﹒
.

首
先
要
提
兩
個
觀
念
上
的
問
題
:

一
、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婦
女
福
利
就
是
謝
美
惠
委
員
所

提
的
婦
女
福
利
法
。

二
、
有
關
於
婦
女
福
利
的
定
義
，
宜
先
揉
廣
義
的
，

也
就
是
要
包
括
平
等
。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婦
女
在
現
階
設
，

在
法
令
及
社
會
地
位
上
有
不
平
等
，
所
以
要
先
達
到
這
比
一
一

方
面
的
平
等
，
才
能
做
狹
義
的
婦
女
福
利
，
也
就
是
保
誼
。

梅
園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有
所
謂
男
女
平
等
怯
的
規
定
，

是
將
民
法
中
男
女
不
平
等
的
部
分
加
以
修
改
做
為
訂
定
法

律
的
對
象
，
我
國
在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三
日
也
做
過
某

種
程
度
的
修
改
，
但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我
們
做
得
並
不
徹

底
。
就
修
改
的
內
容
來
看
，
夫
妻
財
產
制
表
面
上
做
了
某

種
程
度
的
修
改
，
事
實
上
是
換
湯
不
換
藥
。

謝
美
蔥
委
員
所
提
之
婦
女
福
利
法
，
包
含
甚
廣
，
將

各
種
必
讀
用
不
同
方
法
解
決
的
問
題
集
中
在
一
個
大
法
案

中
，
從
法
學
的
立
場
，
個
人
是
對
此
法
存
有
隱
憂
，
因
此

個
人
較
贊
成
以
各
種
單
行
法
規
，
針
對
不
同
的
現
況
來
一

步
步
解
決
。

@
張
主
任
秀
卿
發
言•• 

閱
讀
了
各
位
所
提
供
的
寶
貴
資
料
及
聆
聽
了
各
位
專

家
學
者
之
高
見
之
後
，
相
信
各
位
所
認
真
從
事
的
這
項
研

究
，
將
來
對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之
發
展
，
將
帶
來
莫
大
的
啟

示
與
導
向
，
讓
我
們
拭
目
以
待
。
問
時
個
人
亦
想
利
用
這

個
機
會
提
拱
幾
項
建
議
﹒
.

一
、
廣
義
的
婦
女
福
利
與
一
般
國
民
之
福
利
一
樣
，

涵
蓋
教
育
、
就
業
、
保
健
、
社
會
及
司
法
保
護
等
各
層
面

，
因
此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之
法
令
，
可
能
抵
能
參
考
先
進
國

家
之
例
子
張
分
散
之
方
式
，
而
不
易
將
其
合
併
於
一
個
婦

女
福
利
法
內
。

二
、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法
令
如
課
分
散
式
，
則
中
央
應

訂
定
明
確
之
婦
女
福
利
政
策
，
但
使
各
部
會
及
省
市
就
各

自
之
職
掌
範
圍
研
訂
有
關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之
法
規
。
(
政

策
內
似
應
明
定
謀
求
婦
女
福
利
之
精
神
及
目
標
)

三
、
婦
女
福
利
的
範
圈
，
不
應
抵
偏
重
貧
苦
或
不
幸

婦
女
之
救
助
或
工
作
婦
女
之
保
障
，
而
應
兼
顧
佔
婦
女
多

數
人
口
中
，
老
年
家
庭
婦
女
之
潛
能
啟
發
及
社
會
參
與
。

散
會
，
珍
重
再
見
1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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